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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信箱：1282@twse.com.tw

受文者：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
發文字號：臺證上一字第1140005339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請上網下載) (00053391A0C_ATTCH13.pdf、00053391A0C_ATTCH6.docx、

00053391A0C_ATTCH12.docx、00053391A0C_ATTCH4.doc)

主旨：檢送「修正本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

暨公開處理程序』第四條及第十一條、『對有價證券上市

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

作業辦法』第三條及『對上市公司應公開完整式財務預測

之認定標準』第二條如附件，自公告日起實施」公告乙

份，請查照。

正本：各上市公司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含附件)、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含附件)、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
公會(含附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含附件)、全國律師聯
合會(含附件)、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法源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博仲法律事務所(含附件)、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含附件)、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含附件)、本公司上市二部(含附件)、秘書部
(含附件)、公司治理部(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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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

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上市公司應向本公司定期申

報資訊之事項及時限，依下列各

款之規定： 

(第一款至第五款略) 

六、(本款刪除) 

(第七款至第十五款略) 

 

十六、(本款刪除) 

(第十七款至第十八款略) 

 

 

 

 

十九、上市公司獨立董事資訊暨

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與進

修情形： 

(一) 獨立董事之主要現職、主

要經歷及兼任其他公司董

事、監察人之資訊：應於每

季結束後十日內申報上一

季之異動資訊。 

(二) 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與進

修情形：應於每年一月十

日前申報。 

(第二十款至第二十二款略) 

二十三、上市公司產業分類基本

資料：依法令規定之年

度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期

限辦理。 

(第二十四款至第三十六款略) 

  上市公司應向本公司不定期

申報資訊之事項及時限，依下列

各款之規定： 

(第一款至第十九款略) 

二十、董事會組成暨依證券交易

第三條 

  上市公司應向本公司定期申

報資訊之事項及時限，依下列各

款之規定：： 

(第一款至第五款略) 

六、財務資料：每月底前申報上月

份資料。 

(第七款至第十五款略) 

十六、上市公司最大可買回自己

公司股數及金額彙總表：

應於依法令規定之各季財

務報告公告申報期限截止

日後一日內輸入。 

(第十七款至第十八款略) 

十九、上市公司獨立董事之主要

現職、主要經歷及其兼任

其他公司董事、監察人之

資訊暨全體董事、監察人

出（列）席董事會及進修情

形：應於每月十五日前申

報上月份之異動資訊。 

(第二十款至第二十二款略) 

 

 

 

 

二十三、上市公司產業分類基本

資料：依法令規定之各

季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期

限辦理。 

(第二十四款至第三十六款略) 

  上市公司應向本公司不定期

申報資訊之事項及時限，依下列

各款之規定： 

(第一款至第十九款略) 

二十、董事會組成暨依證券交易

一、考量現行申報之財務資

料，可自上市公司之其

他申報資訊查得，為避

免資訊重複，爰配合刪

除本條第一項第六款規

定。 

二、上市公司最大可買回自

己公司股數及金額等資

訊，可自公司之財務報

告或公開資訊觀測站申

報資料查得，為減輕上

市公司之作業負擔，上

市公司自 114年第 1季

財務報告起免除申報本

資訊，爰刪除本條第一

項第十六款規定。 

三、考量上市公司現均應由

公司治理主管於提名、

選任時及任職期間檢視

獨立董事之適格性，以

強化公司內部定期審查

機制；而全體董事出席

董事會資訊復可自股東

會年報查知。為簡化發

行公司申報作業之負

擔，適度放寬獨立董事

主要現職、主要經歷及

兼任其他公司董事、監

察人資訊，由現行每月

十五日前申報上月份之

異動資訊，調整為每季

結束後十日內申報上一

季之異動資訊；另全體

董事出席董事會與進修

情形之申報頻率，則由

現行每月十五日前申報

上月份之異動資訊，調

00053391A0C_ATTC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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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法規定設立功能性委員會

之資訊： 

（一）董事會組成之基本資訊； 

（二）設置或廢止功能性委員會； 

（三）成員委（選）任及異動； 

（一）至(三)應於變動後二日內輸

入；  

（四）功能性委員會運作情形， 

      應於每年一月十日前申

報。 

(第二十一款略) 

 

二十二、召開股東會辦理提名董

監事（含獨立董事）之相

關作業資訊： 

(一) 應於停止變更股東名簿記

載日前公告受理提名及作

業流程； 

(二) 應於受理期間截止日後二

日內公告被提名人名單； 

(三) 應於董事會決議後二日內、

股東常會開會四十日前或

股東臨時會開會二十五日

前，以上開日期孰前者為

準，公告董事會決議結果、

候選人名單及被提名人未

列入候選人名單之理由，候

選人名單應包含候選人姓

名、學歷、經歷、現職、所

代表之政府或法人名稱及

自願揭露資訊（如：性別及

英文姓名等）； 

(四) 應於選舉當日公告當選情

形。 

（以下略） 

法規定設立功能性委員會

之資訊： 

（一）董事會組成之基本資訊； 

（二）設置或廢止功能性委員會； 

（三）成員委（選）任及異動； 

（四）訂定相關規程規則及異動； 

（一）至(四)應於變動後二日內輸

入；  

（五）功能性委員會運作情形， 

      應於召開後次月十五日前

申報。 

(第二十一款略) 

二十二、召開股東會辦理提名董

監事（含獨立董事）之相

關作業資訊： 

(一) 應於停止變更股東名簿記

載日前公告受理提名及作

業流程； 

(二) 應於受理期間截止日後二

日內公告被提名人名單； 

(三) 應於董事會決議後二日內、

股東常會開會四十日前或

股東臨時會開會二十五日

前，以上開日期孰前者為

準，公告董事會決議結果、

候選人名單及被提名人未

列入候選人名單之理由，候

選人名單應包含候選人姓

名、學歷、經歷、現職、所

代表之政府或法人名稱及

自願揭露資訊（如：性別

等）； 

(四) 應於選舉當日公告當選情

形。 

（以下略） 

 

整為每年一月十日前申

報，爰修正現行條文第

三條第一項第十九款規

定。 

四、依據本公司「上市公司

產業類別劃分暨調整要

點」第五條，係每年定

期調整各上市公司之產

業類別，且考量部分產

業有周期循環或淡旺

季，爰酌修本條第一項

第二十三款將申報頻率

由「各季」改為「年度」

申報。 

五、考量現行規定已要求於

公司網站設置公司治理

資訊之專區，並揭露公

司治理規章等資訊，為

簡化發行公司申報之負

擔，爰配合刪除現行條

文第二項第二十款第四

目；另依證券交易法規

定設立之功能性委員

會，其運作情形已於年

報中有相關資訊揭露，

為簡化發行公司申報之

負擔，放寬申報頻率為

每年申報，爰配合修正

現行條文第二項第二十

款。 

六、配合股東會議案資訊標

準化及英文化之推動，

爰修訂本條第二項第二

十二款第三目上市公司

於公告候選人名單時，

增加列舉候選人名單自

願揭露之資訊包含英文

姓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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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上市公司應公開完整式財務預

測之認定標準」第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上市公司符合下列情事之

一，並已將相關資訊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充分揭露，視為已公開財

務預測資訊，不適用應公開完整

式財務預測之規定： 

一、 於召開法人說明會中發布

其合併（個別）營業收入、

合併（個別）營業毛利（率）

及合併（個別）營業利益

（率）之預測性資訊，且最

近四季合併（個別）財務報

表營業外收支淨額合計數

占稅前損益合計數不超過

百分之十。 

二、 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之實

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

元以上，且最近期公司治理

評鑑結果列為前百分之五

者，於召開法人說明會中發

布合併（個別）營業收入、

合併（個別）營業毛利（率）

或合併（個別）營業利益

（率），說明中長期展望之

預測性資訊。 

上市公司應隨時評估前述預

測性資訊之達成情形，經評估有

未能達成之虞者，應即於公開資

訊觀測站發布重大訊息說明前

述預測性資訊已不適用。嗣上市

公司欲更新（正）前述預測性資

訊，應另行召開法人說明會或依

本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

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

召開說明記者會，或依「公開發

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

準則」規定辦理。 

第二條 

  上市公司於召開法人說明

會中發布其合併（個別）營業收

入、合併（個別）營業毛利（率）

及合併（個別）營業利益（率）

之預測性資訊，且最近四季合併

（個別）財務報表營業外收支淨

額合計數占稅前損益合計數不

超過百分之十者，並已將相關資

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充分揭

露，視為已公開財務預測資訊，

不適用應公開完整式財務預測

之規定。 

  上市公司應隨時評估前述

預測性資訊之達成情形，經評估

有未能達成之虞者，應即於公開

資訊觀測站發布重大訊息說明

前述預測性資訊已不適用。嗣上

市公司欲更新（正）前述預測性

資訊，應另行召開法人說明會或

依本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

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

序」召開說明記者會，或依「公

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

處理準則」規定辦理。 

一、 修訂本條第一項文字並增

訂第一項第二款。 

二、 為與國際市場接軌，強化國

內上市公司與投資人之溝

通暨兼顧市場穩定性，就大

型績優且著重公司治理之

上市公司，增列得於法說會

中發布營業收入、營業毛利

(率)或營業利益(率)，說明

中長期展望之預測性資

訊，視為上市公司已公開完

整式財務預測，爰修訂本條

文字及增訂視為已公開財

務預測資訊之條件。 

 

00053391A0C_ATTCH4



1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

公開處理程序第四條及第十一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係

指下列事項： 

(第一款至第三十款略) 

三十一、上市公司有下列情事

之一，但屬第七條第

二項、第三項或第五

項上市公司應代為

申報重大訊息者，不

適用之： 

(一) 財務報告提報董事會或

經董事會決議，但已依

本款第二目規定發布重

大訊息且內容一致者，

不在此限； 

(二) 依據本公司「對有價證

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

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

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

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經董事會通過年度

自結財務資訊者； 

(三)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董

事會議事辦法」第三條

第二項規定，辦理本款

第一目或第二目之董事

會召集通知者；或前開

事項有變更者。但已依

本公司「對有價證券上

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

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

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

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

第四條 

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係

指下列事項： 

(第一款至第三十款略) 

三十一、上市公司有下列情事

之一，但屬第七條

第二項、第三項或

第五項上市公司應

代為申報重大訊息

者，不適用之： 

(一) 財務報告提報董事會或

經董事會決議，但已依

本款第二目規定發布重

大訊息且內容一致者，

不在此限； 

(二) 依據本公司「對有價證

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

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

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

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經董事會通過年度

自結財務資訊者； 

(三)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董

事會議事辦法」第三條

第二項規定，辦理本款

第一目或第二目之董事

會召集通知者；或前開

事項有變更者。 

(以下略) 

為提升資訊透明度，增進

上市公司公告自結損益

資訊之意願，復衡酌上市

公司公告自結損益者，其

營運情形已提前揭露供

投資人了解，爰於本條第

一項第三十一款第三目

增訂除外規定，就已公告

自結損益之公司，其依本

款第三目前段辦理通過

財務報告之董事會召集

通知，或辦理通過年度自

結財務資訊之董事會召

集通知時，豁免適用發布

重大訊息之作業。 

http://market-regulation.twse.com.tw/TW/law/DAT0201.aspx?FLCODE=FL007111
http://market-regulation.twse.com.tw/TW/law/DAT0201.aspx?FLCODE=FL0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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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公告最近一季之自結

損益資訊者，不在此限。 

(以下略) 

第十一條 

上市公司重大訊息說明

記者會之重大訊息，係指上市

公司主動提供或經本公司主

動查證之下列事項： 

(第一款至第十款略) 

十一、有第四條第一項第四

款、第十九款前段等

重大事件、第二十七

款或第四十六款第一

目或第二目之事項

者。 

(以下略) 

第十一條 

上市公司重大訊息說明

記者會之重大訊息，係指上市

公司主動提供或經本公司主

動查證之下列事項： 

(第一款至第十款略) 

十一、有第四條第一項第四

款、第十九款前段等

重大事件、第二十七

款或第四十六款之事

項者。 

(以下略) 

為明確重大訊息說明記

者會之適用情況，修改本

條第一項第十一款之文

字，有關第四條第一項第

四十六款第三目上市公

司連續三個月公告之營

業收入為零或負數者，得

排除重大訊息說明記者

會之適用。 

 

 




